
附件3：梁河县人大代表建议面复登记表格式
梁河县人大代表建议面复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第49 号

	交办机关
	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	案由
	关于请求帮助解决河西乡小勐武自然村活动中心建设

	承办单位 
	县环保局
	经办人
	肖祥蕊
	职务
	办公室主任
	电话
	6165170

	面

复

情

况
	2018年6月22日，我局闫自礼、黄跃斌、肖祥蕊3人到来连村委会找到尹可强代表，就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了说明，并进行当场面复。

	面

复

结

果
	2018年6月22日，将《环保局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二次会议第49号建议的答复》（梁环复〔2018〕2号）送达尹可强代表，尹可强代表表示理解支持。

	代

表

意

见
	
	代表签字：

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承办部门对人大代表建议应面复并填写此表，而后文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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